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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 5%以上股东股份解除司法冻结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宁波前程家居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近日收到《股

东关于股份解除冻结的告知函》，李晨持有的公司股份 594.35 万股已

解除司法冻结，公司就此情况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系统

查询的股东名册进行了核实 。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 解除冻结的股份原冻结情况 

2023年 5 月 4 日，股东李晨持有的公司股份 594.35 万股被宁波

市海曙区人民法院冻结，冻结起始日为 2023 年 5 月 4 日起至 2026 年

5 月 3 日，冻结期限为三年，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6 日

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(www.neeq.com.cn)

披露《宁波前程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冻结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23-024）。 

二、 股东持有公司股份被解除冻结情况 

股东姓名（名称）：李晨 

是否为控股股东：是 

公司任职：董事长 

本次解除股份数：594.35 万股 

占其所持股份比例：43.94% 

占公司总股本比例：7.16% 

解冻时间：2023 年 9 月 21 日 

http://www.neeq.com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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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基本情况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股东李晨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36,469,216 股，

占公司总股本的 43.94%。本次司法解除后，其所持有公司股份不存

在被冻结的情形。 

四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1、《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》 

2、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》 

 

宁波前程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3年 10 月 11 日 


